
  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 (函) 

 

受文者：全體會員旅行社 

速別：普通 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普通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0年 12月 30日 

發文字號：高市旅行(110)良字第 366號 
主旨:檢送修正「交通部觀光局辦理國旅券實施作業要點」及「交通部觀光局獎勵旅

行業推廣特色團體旅遊實施要點」各1份，詳如說明，敬請查照。 
說明： 

1. 依據交通部觀光局110年12月29日觀業字第11030040292號函辦理。 
2. 該局前為配合行政院振興五倍券計畫，對受疫情衝擊之觀光產業推動振興
加碼措施，訂定「交通部觀光局辦理國旅券實施作業要點」及「交通部觀
光局獎勵旅行業推廣特色團體旅遊實施要點」，並於110年10月13日發布實
施。查國旅券後續追加發行至240萬份，適用業者範圍並增加溫泉標章業者
及觀光工廠。而遊覽車客運產業因受疫情重創，面臨車輛調度及駕駛員不
足之情形，國內旅遊型態亦因旅客防疫考量，轉為人數較少之小型團體，
另因該局政策目標為鼓勵旅行業結合各部會提供之景點場域，豐富行程內 
容，安排國內長天數旅遊，衡酌上述現況，為周妥規範，爰將上開要點作
部分修正。 

3. 有關旨揭要點修正內容說明如下： 
(1)「交通部觀光局辦理國旅券實施作業要點」部分：  

Ⅰ、第1點：增訂要點之法源依據。  
Ⅱ、第5點：增訂國旅券適用業者之「旅行業」及「旅宿業」限制條件。  
Ⅲ、第8點：調整適用對象申請撥款期限為111年5月10日 。  
Ⅳ、第11點：為維持國旅券之交易秩序，增訂適用業者若違反國旅券   

相關規定，該局具停權之權限。  
(2)「交通部觀光局獎勵旅行業推廣特色團體旅遊實施要點」部分：  

Ⅰ、第4點第1項第1款第2目：增訂長天數4天(含)以上之旅遊行程，可    
安排2天放假日。  

Ⅱ、第4點第1項第1款第3目：合法交通運具須使用遊覽車或租賃小客  
車，並可自行搭配臺鐵、高鐵、客船、
飛機。 

Ⅲ、第4點第1項第2款第13目：行程條件場域增訂「國立故宮博物院」。 
4. 檢附修正「交通部觀光局辦理國旅券實施作業要點」及「交通部觀光局獎
勵旅行業推廣特色團體旅遊實施要點」規定，或請逕自上網於該局行政資
訊系統（網址：https://admin.taiwan.net.tw/）查詢。 

5. 請至該機關網頁右上方便民服務下「公文附件下載區」下載。 
網址 http://documentap.tbroc.gov.tw/attachmentcenter 
識別碼:3F25A70F16        發文字號:11030040292  

 

理事長 

 

公會地址：(801)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號 5樓 

電    話：(07)241-388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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